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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3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以及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和

2019年5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6月19日，公司于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

持股计划” ）第一批股票锁定期于2020年6月18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

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和锁定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 2019年6月18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本员工持

股计划非交易过户的事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的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6月17日非交易过户至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过户价格为10.70元，过户股份数为1,027,981

股。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增加至1,439,173股。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所获标的股票，自本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

个月后开始分期解锁，锁定期最长24个月。 其中，第一个解锁期为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12个月后 （即2019

年6月19日至2020年6月18日），解锁股份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总数的50%。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标

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解锁日期为2020年6月19

日，解锁比例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共719,5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批股票锁定期届满， 但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 （2019年6月19日至

2022年6月18日）。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

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最终公告

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 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

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

期则自行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

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

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

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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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露笑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露笑集团” ）的通知，露笑集团将其质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露笑

集团

是 4,350,000 1.88% 0.29% 2020.4.3 2020.6.17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露笑

集团

231,671,210 15.34% 228,000,000 98.42% 15.09% 0 0 0 0

鲁小均 61,200,000 4.05% 61,000,000 99.67% 4.04% 0 0 0 0

鲁永 45,763,422 3.03% 45,760,000 99.99% 3.03% 34,322,566 75.01% 0 0

李伯英 2,550,000 0.17% 2,550,000 100% 0.17% 0 0 0 0

合计 341,184,632 22.59% 337,310,000 98.86% 22.33% 34,322,566 10.18% 0 0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

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解除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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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3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5），公司控股

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笑集团” ）、露笑集团控股子公司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凯信投资”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伯英女士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43,612,5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89%）。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收到露笑集团、凯信投资、李伯英女士通知，露笑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17,000,000股，凯信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12,510股，李伯英女士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00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1.83%。 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超过 1%的公告》（2020-025）。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收到露笑集团通知， 露笑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6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57%。

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收到露笑集团通知，露笑集团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29%。

截至本公告日，露笑集团、凯信投资、李伯英女士减持计划完成，期间共减持40,612,51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2.69%。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份减持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

露笑集团 大宗交易

2020年3月26日-2020年

6月18日

5.43 30,000,000 1.99

凯信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3月26日 5.61 612,510 0.04

李伯英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3月26日 5.51 10,000,000 0.66

合计 - - 5.45 40,612,510 2.6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露笑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261,671,210 17.32 231,671,210 15.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1,671,210 17.32 231,671,210 15.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凯信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612,510 0.04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2,510 0.04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伯英

合计持有股份 12,550,000 0.83 2,550,000 0.1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50,000 0.83 2,550,000 0.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事项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况。

2、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3、上述股东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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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0-046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94,000股，占

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122,698,400股的0.73%。

2、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2,698,400股变更为121,804,400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

注销手续。

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0年4

月1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基于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以及部分激励对象因担任监事或离职而不再

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894,000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1.�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瀛通通讯

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北

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认为列入公司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2.�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 2018年12月19日至2018

年12月29日。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1月3日，公司

披露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

3.� 2019年1月8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北瀛通通讯线

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

批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或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权激励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 2019年1月14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实。

鉴于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激励对象人数由

100人调整为94人，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属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名

单中确认的人员，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116.00万份调整为113.50万份，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357.00

万股调整为287.00万股。

5.� 2019年8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股权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股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8.68元/股调整为18.48元/股。本次股权激励尚未达到规定行权时间，因此预留及已

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8.68元/股调整为18.48元/股。

由于激励对象中孙才伟、黄云长、曾伟、金璐、赵丽君5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所涉及的已授予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5.5万份。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 77

人调整为72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113.50万份调整为108万份。

6.� 2019年10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由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李成钢、吴涛、张志健、马学义、周长江、朱永恒、雷霆7人因个人原因离

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所涉及的已授予而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0.5万份。 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72人调整为65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108万份调整为97.5万份。

7.� 2020年3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由于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公司决

定注销公司第一个行权期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9.25万份，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97.5万份调整

为68.25万份。

8.�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2020

年4月1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项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由于：（1） 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2）激励对象胡钪、丁恨几、唐振华担任监事，不再符合激励条件；（3）激励对象许龙军因个人原因离

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894,000股。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均为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为9.34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的利

息之和，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激励对象总人数将由82名调整为78名，其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由17名调整为13名；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由2,870,000股调整为1,976,000股。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

1．部分激励对象被选举为监事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胡钪、丁恨几、唐振华自2020年1月9日起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激励对象……不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和监事” 和第十八条

“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上市公司不得继

续授予其权益，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权益应当终止行使” 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胡钪、丁恨几、唐振

华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上述监事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10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由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许龙军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所涉及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00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3．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19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7,122.35万元，剔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后的净利润为8,041.04万元，业绩水平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根据公司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并

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94,000股（不含上述拟回购监事胡钪、丁恨几、

唐振华以及离职激励对象许龙军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9.34元/股，加上同期

银行基准存款的利息之和， 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为

2020年4月28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之日为2019年1月21日，计息时间为1年98天，对应同

期银行基准存款的利率为1.50%。因此，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9.34元/股+9.34元/股×1.5%×

（1+98天÷360天）=9.5182元。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8,509,305.07元，其中，回购本金为8,349,960元=9.34元/股×

894,000股，利息金额为159,345.07元=8,349,960元×1.5%×（1+98天÷360天）；激励对象所得利

息按20%比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缴， 即利息不含税金额为127,476.06元=159,

345.07元×（1-20%）。

注：单个激励对象税后利息金额加总合计为127,476.05元，与上述计算结果存在尾数差异是四舍

五入所致。

（三）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5月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3-29

号），对公司截至2020年4月28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截至2020年4月

28日止，贵公司已支付邱武等17位自然人回购款8,349,960.00元，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不含税金额127,

476.05元，合计人民币8,477,436.05元，本次回购减少实收资本894,000.00元。

（四）股份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22,698,400股减至121,804,400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

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流通股份 54,362,187 44.31% -894,000 53,468,187 43.90%

高管锁定股 51,492,187 41.97% 51,492,187 42.27%

股权激励限售股 2,870,000 2.34% -894,000 1,976,000 1.62%

无限售流通股份 68,336,213 55.69% 68,336,213 56.10%

总股本 122,698,400 100.00% -894,000 121,804,400 100.00%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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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

议于2020年6月18日14：00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555号泰富广场A座15楼1503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金波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名，代

表股份296,762,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42,874,902股的54.665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 代表股份296,683,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42,

874,902股的54.65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7名，代表股份79,2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542,874,902股的0.0146%。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会议，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指派陈农、肖玥律师进

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提案的表决情况

提案1、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96,7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31,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7895%； 反对31,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105%；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6,7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36,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4835%； 反对36,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65%；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96,7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36,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4835%； 反对36,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65%；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296,7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54,

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8992%； 反对54,7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08%；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296,7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36,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3485%； 反对36,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64%；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296,7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5%；反对36,

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3485%； 反对36,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164%；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

表决情况：同意296,7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9%；反对14,

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1.0947%； 反对14,9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053%；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为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54,

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8992%； 反对54,7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00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9、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5,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7642%； 反对55,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5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0、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5,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7642%； 反对55,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5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1、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5,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7642%； 反对55,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5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2、为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5,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7642%； 反对55,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5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3、为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296,7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5,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7642%； 反对55,6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358%；弃权0股。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4、补选于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项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296,685,10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601。

表决结果：当选。

3、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宁波至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先生等25名自然人应放弃其所持公司股份中部分股份的表决权,详情如下：

名称/姓名

持有的股份数量

（股）

应放弃表决的股份数量

（股）

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26,337 4,279,411

金波 12,007,534 5,074,518

吴向东 10,780,604 4,556,006

许强 10,191,677 4,307,120

石浙明 8,110,936 3,422,181

王开红 6,183,727 2,613,302

许朝阳 5,760,031 2,426,638

夏祥敏 4,416,946 1,866,644

兰武 1,486,515 622,215

翁启栋 1,030,621 435,550

邹明刚 883,390 373,329

王大威 943,390 373,329

蒋新芝 736,157 311,107

张伟 736,157 311,107

陈婥婷 817,934 345,686

蔡华杰 806,157 311,107

罗丽萍 588,927 248,886

傅颖盈 588,927 248,886

王钧 441,694 186,664

陈菲 294,463 124,443

徐忠明 294,463 124,443

邢益平 294,463 124,443

孙追芳 294,463 124,443

邹红艳 300,463 124,443

钱薛斌 294,563 124,443

郭和平 294,463 124,443

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先生等25名自然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提案均未进行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农、肖玥。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58

证券简称：中体产业 公告编号：

2020-42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外大街225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536,6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32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王卫东董事长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张荣香、段越清、权忠光、温小杰、王慧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吕国光、严峻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许宁宁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01议案名称：《选举王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68,312 97.6279 5,468,372 2.3721 0 0.0000

1.02议案名称：《选举单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130,012 97.6547 5,312,872 2.3045 93,800 0.0408

1.03议案名称：《选举彭立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4议案名称：《选举薛万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5议案名称：《选举仇强胜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6议案名称：《选举张荣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7议案名称：《选举黄海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8议案名称：《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1.09议案名称：《选举吴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78,312 97.6323 5,458,372 2.367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2.01、议案名称：《选举郭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96,512 97.6402 5,302,072 2.2998 138,100 0.0600

2.02、议案名称：《选举李潇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096,512 97.6402 5,302,072 2.2998 138,100 0.06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365,912 98.6246 3,011,572 1.3063 159,200 0.06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王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8,828,331 87.6551 5,468,372 12.3449 0 0.0000

1.02

选举单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38,890,031 87.7944 5,312,872 11.9938 93,800 0.2118

1.03

选举彭立业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4

选举薛万河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5

选举仇强胜女士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6

选举张荣香女士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7

选举黄海燕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8

选举贺颖奇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1.09

选举吴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38,838,331 87.6777 5,458,372 12.3223 0 0.0000

2.01

选举郭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38,856,531 87.7187 5,302,072 11.9694 138,100 0.3119

2.02

选举李潇潇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38,856,531 87.7187 5,302,072 11.9694 138,100 0.3119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41,125,931 92.8419 3,011,572 6.7986 159,200 0.35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均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上述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高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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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选举刘猛先生、吕梁先生、岳海东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刘猛先生、吕梁先生、岳海东先生与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刘猛，男，197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学学士，德国斯坦拜因柏林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历任北京海关专职团总支书记，德国阿曼联合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海油下属天然气及发电公

司行政经理，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秘书处处长，公司下属中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筹备办公室负责人，

公司下属中体竞赛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公司下属北京中体华奥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

司办公室主任。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公司下属中体竞赛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梁，男，197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华北电力大学企业管理学士。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

副主任、战略发展部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公司下属北京中体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第一责任人，公司下属中体竞赛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岳海东，男，198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 兰州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管理学学士，北京工商大学管理学

硕士研究生。获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曾就职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历任公司下属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部财务主管，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财务部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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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6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出席会议董事应到9名，实

到9名，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

王卫东董事长主持，参会董事以书面签署意见的形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王卫东董事为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单铁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彭立业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段

越清女士、陈世虎先生、杨力先生、迟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顾兴全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潘时

华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许宁宁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何兴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推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确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委员会 主席 其他成员

战略发展委员会 王卫东 薛万河、黄海燕、贺颖奇、吴炜

审计委员会 贺颖奇 黄海燕、张荣香

提名与公司治理委员会 吴炜 彭立业、黄海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黄海燕 单铁、仇强胜、贺颖奇、吴炜

运营管控委员会 王卫东 单铁、彭立业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对离任董事致谢函》，公司董事会对离任董事郭建军先生、段越清女士、权忠光先

生、温小杰先生、王慧女士多年来为本公司所作的努力与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本公告

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聘任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均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段越清，女，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获北

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国际奥委会赞助商和转播商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

曾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董事兼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陈世虎，男，1973年4月出生。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专业学士。曾就职于公司下属中体广告公司，历任

公司下属西安中体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公司投资部经理、公司下属中体影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下属

北京中体经纪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公司下属北京中体经纪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力，男，1975年2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学士。曾就职于中信国安总

公司，历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管、公司下属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公司下属北京中体票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下属北京歌华特玛捷票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下属中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职工监事、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公司下属

中奥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迟平，男，1970年1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 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曾历任北京世

平服装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北京博华通讯电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北京合力金桥系统集成有限公

司企划部经理、北京东润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公司下属中体奥林匹克花园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

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本公司法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公司下属中体奥林匹克花园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兴全，男，1975年11月出生。 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获税务专业学士学位。 获中国注册会计师资

格。曾历任北京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管、北京致通振业税务顾问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北京辰森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许宁宁，女，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生学历，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内审部副经理、董

事会秘书处主任、内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秘书处主任、内审部经

理。

潘时华，男，1972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 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管理专业，取得南京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MPA）学位。曾历任南京大学教师，江苏省体育局（省体委）体育产业处、体育经济处科员、副

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江苏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主任助理、副主任、支部书记，江苏省体育局体育经济处

处长，江苏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主任（江苏省体育产业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体育局训练中心副主任，

兼任江苏省现代体育产业研究服务中心主任、长三角体育产业协作会议秘书长。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公司下属中体枣林湾投资仪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何兴佳，男，1983年9月出生，管理学学士，中级会计师。 曾就职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内审部副经理（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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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6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出席会议监事应到5名，实到5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郭建军主持。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郭建军监事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离任监事会主席郑玉春先生、监事张文生先生、吕国光先生、严峻先生多年来为本公

司监事会所作的工作与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十八日


